揭開台灣現狀之真相

何瑞元

正如一般人所知，台灣目前不被世界承認為一主權獨立國家。近三年來，我一直研究這令人好奇、耐人尋味的問題。基於歷史紀錄，在美日太平洋戰爭後，直到1951年簽署和平條約止，主要參與台灣歷史的成員有：日本、美國與中華民國，至於成立於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在世界上並非扮演一重要角色，更遑論是台灣歷史的主角了。和平條約中，日本割讓出台灣，但未指定給中華民國。有趣的是，在泛太平洋戰區中，美國是主要佔領權。要如何組織這些資料呢？請繼續往下看。

而在這次的研究中，我也瀏覽了美國佔領古巴（美國西班牙戰爭）、佔領墨西哥的某些地區（美國墨西哥戰爭）與西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並加以分析跟台灣情況間的聯繫。我也看到1812年英國軍隊佔領緬因州的法律細節。將這些相關研究與中國近代史配合起來，上海公報與所有其他美國政府所發布對台灣的政策，包括三不政策、六項保證、台灣關係法、目前布希政權所發布對台灣的政策、與許多美國最高法院之案例……等，都可裝置、配合在一起。連1992年兩岸共識也是無大衝突，特別是以下五點完全符合研究的結論：

a. 台灣以獨立關稅區之身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b.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

c. 其他世界上的國家皆無台灣關係法；

d. 美國是愛好民主的國家，但卻反對台灣獨立公投；

e. 聯合國憲章表示所有民族有自我抉擇的權力，但不接受台灣為一份子……等。

我的結論：在國際法下，台灣至今仍在美國管轄權下，此管轄來自於1952年04月28日生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更明確的說，根據該和約，台灣的主權握在美國軍事政府的手中。

讓我們先退回到杜魯門總統的時代。在1950年06月27日，杜魯門總統聲明台灣未來的地位必須確定，很多人說這樣的說法在舊金山和平條約已凍結了，因為日本放棄台澎地區，但未將該地區過戶給其他國家。

然而，若我們去探討美國所謂的割讓區法，特別是有關「因征服而割讓」，接著「因條約而割讓」，我們可以清楚的從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中指出，所得到的領土，以美國軍事政府為主要佔領權，於1898年前，屬於美國軍事政府轄下的已合併領土，而在1898年後，則屬於美國軍事政府轄下的未合併領土。這只要詳細研究1901年Neely v. Henkel、Downes v. Bidwell、DeLima v. Bidwell等相關列島系列案例之判決即可了解。

對古巴而言，在美國西班牙戰爭後，在巴黎條約中並未過戶給其他國家（該條約由美國國會於1899年02月06日通過），符合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之資格，直至其於1902年05月20日獨立為止。

波多黎各則是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直到1900年04月，美國國會通過Foraker Act，提供其建立平民政府之法律依據。

從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b)條、第4(b)條、第23條與1899年巴黎條約第一條的比較，可以看出同樣的結構。對台灣而言，美國軍事政府是主要佔領權，因此在未過戶給其他國家的情況下，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後，符合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之定義。

註：麥克阿瑟將軍委託中華民國軍隊處理台灣澎湖地區之佔領事宜，此並不影響美國軍事政府為主要佔領權之事實。且杜魯門總統也好、麥克阿瑟將軍也好，皆無權把台灣的主權移轉給其他國家。

所以在1952年04月28日，中華民國在台灣並不是台灣的當地合法政府，只是一個流亡政府而已。而台灣島民應可享受美國憲法下之基本人權保障，包括憲法修正案第五條之生命、財產、自由與正當法律程序。要特別注意的是，依據美國最高法院之判決，憲法修正案第五條中所謂的「自由」包括旅行權，而旅行權也包括獲得護照的權利在內。因此，台灣人民目前不應該拿這非主權獨立之「中華民國在台灣」之護照，而應該是拿美國國民（非公民）之護照，如同美屬薩摩爾群島人民一樣。同時，美國憲法第一條規定，美國國會安排共同國防事宜。為此，國會於1789年成立戰爭局，於1949年改組為國防部。依據上列分析，美國總統應及早宣佈台灣徵兵制的結束，並由美國國防部全權並直接處理台灣對外的防衛事宜。

其他背景資料

在1945年09月02日發布之一般命令第一號，麥克阿瑟將軍指示在台灣的日軍向蔣介石代表投降，後來所發生的是，國民黨軍隊來台後，在1945年10月25日舉辦投降典禮，並宣佈台灣併入中華民國領土。因此，在亞洲，10月25日列為台灣光復節。

雖曾在「新聞稿」（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中聲明有關未來計畫如何處理台澎地區。但1945年10月25日僅能視為交戰國佔領時期開始而已，在軍事佔領不移轉主權的國際法規則下，1945年10月25日直接併吞台澎地區的行為，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中華民國軍隊只是作為美國軍事政府的一個延伸或代理，不能為自己主張任何特別的受惠項目或利益！

因此，依今天的角度來看，從杜魯門總統任期內，就有這麼一個很大的問題持續至今，而白官、國務院與國防部都沒有站出來給予解釋。從最基本來說，台灣島民隸屬於美國列島區，應享有美國憲法下的基本人權保障。這在美國總統、國務卿與國防部長……等的任職宣言裡都有必須維持、保護、防衛美國憲法的誓言！

在鮑爾國務卿發表在紐約時報中的「2004年例行新年報告」，他提到和平、自由與繁榮的重要。然而台灣為了保護自身自由所舉辦的獨立公投，美國國務院與白宮卻一直持續的積極反對，您不認為很奇怪嗎？

一旦您了解尼克森總統與季辛吉國務卿已於1972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協議，將台灣移交給中國，就不會覺得奇怪了！但此移交手續（也就是移轉主權）的先決條件是海峽兩岸和平協商一切合併事宜，該協議書被稱為「上海公報」。

結論：依據在1952年04月28日生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台灣符合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之資格。而台灣的主權目前握在美國的手中。

本文集包括下列文章，請參考：

◎揭開台灣現狀之真相

Uncovering the Truth of the Taiwan Status

◎為台灣困境解套

A Solution to the Dilemma of Taiwan

◎台灣人民應尋求美國憲法權益

Taiwanese Should Seek US Constitutional Rights

◎舊金山和平條約之解讀方式

Understanding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s disposition of Formosa & the Pescadores

◎台灣在國際法下之政治地位的直接解釋

A Straightforward Explanation of Taiwan’s Political Statu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台灣現在、過去與未來：新解釋

Taiwa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 New Explanation
為台灣困境解套

何瑞元
在西元1895年，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美日太平洋戰爭後，國民黨軍隊於1945年受盟軍指派佔領台灣，當時台灣的地位尚未決定。在1951年簽訂、1952年生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中明文規定，日本正式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力及領土要求。台灣雖由日本脫離，卻未併入任何國家。後於1952年簽訂的中日合約也僅是重申斯旨。在這個歷史發展脈絡中，成立於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至今日未曾統治過台灣。

話雖如此，但台灣卻一直無法從「非主權獨立國」、「一個中國」……等國際困境中走出。要為台灣的國際困境、陳水扁總統所提的公投議題、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籍問題、改善台灣投資環境、給予教育改革注入新活力……等問題加以解決，只有在台灣釐清國際地位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獲得解套！

但要如何釐清台灣的國際地位呢？要先從下列幾個字加以著手，即是「領土割讓」！

在中國、西方的歷史上，各朝代、國家均是以軍事征服鄰近領土後，直接併吞該地，進而擴張疆土版面，我們可將此行為稱之「因征服而割讓」。

但自十九世紀拿破崙時代後，國際上對於「割讓」有不同的認知，許多國家逐漸開始認為此一直接併吞之行為是不利於國際秩序與人權之維護。因此經過近百年的各界探討，終於在1907年的海牙公約中有明確的國際規定。其規定為：「領土被敵軍完全控制在其管轄下之後，已屬於被佔領」，又國際間認為「佔領不移轉主權」，是故，主權之移轉必須有明確的雙邊或多邊國際條約為依據。

至此可清楚瞭解，古時候因征服而割讓的觀念，在十九世紀時已有重大改變，所謂的「因征服而割讓」在國際法上（在1907年的海牙公約中已完全確立），已變成是軍事佔領的開始，而「因征服而割讓」的行為也必須「經條約而割讓」才算有效！

平時的割讓與因征服而割讓之比較

以阿拉斯加為例，美蘇當年協商後，談好的價碼是美金720萬元，蘇俄決定將阿拉斯加割讓給美國，因此，1867年10月18日以前，阿拉斯加隸屬於蘇俄，而從該日起，隸屬於美國管轄。這是普遍大眾對於「割讓」的概念：領土之割讓是由一個時間點分成兩段。但這是在和平期間，兩國談判之結果。

若是在交戰期，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在戰爭期間，要考慮到軍事佔領的開始、和平條約的生效、還有就是敵國軍隊（包括其所委託的協助軍隊）的軍事政府何時結束？在種種因素的考量下，佔領地的最後狀態應是，由佔領國將主權移交給當地合法政府。

在被佔領地之軍隊投降以至和平條約生效期間，屬於交戰國佔領時期。而在和平條約生效後直至主要佔領權之軍事政府結束前，屬於善意進駐佔領時期，亦稱為軍事政府民政治理體系。

以此來看台灣的情況，可看出：麥克阿瑟將軍以美國軍事政府首領的身分派遣蔣介石代表來台，而1945年10月25日僅是軍事佔領期間的開始，又依據國際法鐵則：「軍事佔領不移轉主權」，台灣主權並未在當天尚未移轉。至1952年04月28日，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台灣澎湖地區未割讓給中華民國，當然其主權仍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3條所規定的主要佔領權――美國的手中，且亦未達到政治地位之最後狀態。要注意的是：此為一種信託關係，而不是「所有權」或「併吞」的行為。

在此分析下，中華民國在台灣並非主權獨立國，這完全符合美國國務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觀點。但我在2004年01月30日網路亞洲時報的文章刊出後，有好幾位讀者來信表示其大力反對此結論之見解，並聲明中華民國在台灣確實是主權獨立國家！更提議本人應再查明字典或百科全書有關「主權」之定義。

在蒙特維多條約第一條中，其提出有關主權國的認定標準有四，包括Ⓐ永久人口、Ⓑ領土、Ⓒ政府、及Ⓓ與他國來往的能力。若接受這四個認定主權國家的條件來探討中華民國在台灣，立刻可獲得的結論是「軍事佔領確實有移轉主權」，這已明顯違反國際法，特別是日內瓦公約與海牙公約所規範之事宜。

在更詳細地進一步探討後，會發覺蒙特維多條約第一條的規定是不完整的，對於涉及下列二種情況之際，無法提供正確的分析，那就是Ⓐ軍事佔領與Ⓑ流亡政府。

註：有關此點，作者曾以英文寫了一份詳盡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已被連結到FindLaw網站上的「國際法――出版品（International Law - Publications）」中，如要了解詳細內容，歡迎社會大眾前往該網頁參考。

舊金山和平條約與台灣公投事宜

所以，舊金山和平條約第4(b)條中清楚規定：「日本承認由美國軍事政府或依其指示於第2及第3條文中所提任何地區內，所進行對日本財產及其國民的處分，皆具效力。」因此至今日為止，美國對台灣之管轄權仍在，因為台灣尚未達到最後狀態。依照美國、中國三個雙邊公報，台灣與中國合併時，才達到最後狀態。

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因台灣仍在美國管轄下，但在目前這暫定狀態的「過渡時期」，所遺漏的是台灣人民如何享受其應有美國憲法下之基本權利，這些權利是所有在美國管轄下的列島區人民皆可享受。

陳水扁總統在2004年03月20日的公投議題是：（1）台灣人民是否支持在中國不放棄使用武力並撤除飛彈的情況下，擴大並增加國防設備？以及（2）台灣政府是否應與中國進一步談判有關海峽兩岸的和平穩定發展事宜？此二議題並沒有特別的爭議性，其意義也不深。確實有很多國家公開批評這些公投議題不符合“公投”的理念！

為了要解決目前台灣所面臨的問題，台灣當局可提出更有意義的公投內容如下：「依據《舊金山和平條約》之規定，茲可以主張美國對台灣之管轄權仍然存在，您是否同意美國對台灣之管轄權，因而認為正如美國對於各個『州』、『已合併領土』、『未合併領土』等一樣，應由美國聯邦政府直接並全權處理台灣之國防事宜」？
台灣人民應尋求美國憲法權益

何瑞元
我們可由台灣近代史建構出一簡易模式，以幫助我們更容易瞭解美國政府所謂的「現狀」為何？

我們必須從美日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日本被投下兩枚原子彈後開始。必須先處理的是各地日本軍隊投降與各地佔領事宜，在這麼廣泛的地區，必定會指定一「主要佔領權」。在1945年09月02日發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聯軍的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指示手下的軍隊處理相關事宜。以戰爭法的理念來看，麥克阿瑟是基於美國軍事政府首領的身分來發布該命令。

蔣介石的代表被指示到台灣接受日本投降，在蔣介石代表抵台並接受日本投降的當天，旋即宣佈當日1945年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節！並表示基於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書等文件，台灣當天已回歸中華民國！

對此論述，很多學者對其法律效果已爭論了數十年！實際上，基於1907年的海牙公約與規則之規定，這些爭議皆是不必要的！「領土被敵軍完全控制在其管轄下之後，已屬於被佔領」，又「軍事佔領不移轉主權」，此為戰爭法與佔領法的基本原則！

中國的歷史書上寫道，蔣介石代表依自身權益來台，事實上，他們是被美國軍事政府委託前來。基於佔領法之下，所產生的是信託關係，且由美國軍事政府握有該地的主權，很明顯地，1945年10月25日是交戰國佔領時期的開始。
美日太平洋戰爭後，在台灣的法律議題

在此情形下，日軍在台投降後，有些法律議題必須處理：

1. 確定台灣「當地合法政府」是誰？

2. 在台灣的美國軍事政府結束？

3. 主權移交給當地的合法政府。

在戰後和平條約中，通常都會對於佔領地有詳細的處理規範。但在1952年04月28日生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其中第2(b)條僅聲明：「日本茲放棄其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並未過戶給任何國家。

陳水扁總統與其顧問表示，台灣的主權是交回台灣人民的手中，但在戰爭法下，這種分析並不正確。領土的割讓是“政府”與“政府”間的行為，因此對於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b)條更貼切的解釋是：在1952年04月，台灣的當地合法政府尚未確定的情況下，軍事佔領會持續下去，稱為善意進駐佔領時期或軍事政府之民政治理體系

因舊金山和平條約，台灣割讓出去但未過戶給中華民國，因此台灣在主要佔領權的管轄下。依據和約第23條，指定美國為主要佔領權，第4(b)條也更進一步指出：「日本承認由美國軍事政府或依其指示於第2及第3條文中所提任何地區內，所進行對日本財產及其國民的處分，皆具效力」。

若到1952年04月，台灣的當地合法政府尚未決定，那何時會確定呢？在過濾所有相關文件後，我們發現1972年公佈之上海公報表示只有一個中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在公報中，美國也確認台灣的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之。
上海公報合併事宜待商榷

1972年的上海公報可方便地當作在佔領法下之民政治理協議書，以處理將佔領地主權移交給當地合法政府。合併的時間必須由兩岸官員共同討論，惟合併的時間表未定。在2004年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希望能儘快進行，而台灣的官員則希望合併事宜能拖得更久。

可預料的是，未來台灣與中國的官員都必須到談判桌上解決台灣問題，屆時台灣必須同意一國兩制的模式。當兩岸最後合併後，美國對台灣的管轄權才會結束，並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所謂「當地合法政府」）。

用戰爭法原則建立一台灣近代史簡單的模式，我們可以重新觀察美國近五十年來各種行為與政策。其中包括：除了前面所提的上海公報內容外，還有於1978年底，與中華民國在台灣斷交、發布台灣關係法、雷根總統的六項保證、柯林頓總統的三不政策、與目前布希對台灣所發布的政策。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有（1）永久人口；（2）領土；（3）政府；（4）與他國交往的能力（認定為「國家」之四大要素）。但聯合國卻不認為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也就是說，國際間不認為台灣當局持有台灣的主權！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並未執行過任何管轄權，對於令人苦思的問題：台灣的主權現在在哪裡？運用以上的這個結構也可給我們一個答案！

正如台灣官員所主張，海峽兩岸是有兩個平等的政權嗎？或者，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只是個「流亡政府」嗎？台灣應如何安排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會籍？台灣爭取加入聯合國之行為是否會成功？我們可以這個以戰爭法原則為基準的模式來分析、評價這些問題。
1952年的條約給美國對台灣之管轄權仍有效

總之，即使現在是廿一世紀，在1952年的舊金山和平條約下，美國對台灣的管轄權仍然有效。不過，美國在1972年將台灣放在一個未來與中國合併的航道上。基於此認知，我們可以較容易地分析、評估白宮或國務院呼籲台灣與中國不要「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想法到底是什麼意思。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按照先決條件：不能使用武力或壓迫動作，而台灣不能離開這被安排的航道！

在190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的列島系列判決，其發展出新的觀念，在美國國會沒有任何動作的情況下，美國憲法下的基本權利是提供給所有美國轄下之領土，至於憲法其他的權利則必須由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其人民才得以享受。

1990年，在United States vs. Verdugo-Urquidez判決中，重新確認：「基於列島案例，我們不能同意美國憲法下的所有條款皆適用於美國管轄下之所有地區」。

問：既然台灣人民目前在美國管轄下，在佔領法下為暫定狀態，若台灣人民要求享有美國憲法下的基本人權保障，美國華府會有何反應？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所包含的生命、自由、財產與正當法律程序，皆為基本人權。而美國憲法第一條也規定，美國國會必須安排共同國防事宜，為達此目的，國會於1789年建立戰爭局，並於1949年改組為國防部。這是國會處理共同國防安排之措施。

無論是阿富汗人或伊拉克人，被美國管轄當局抓住或滯留時，他們都知道可主張享有美國憲法下之基本人權保障，要到何時，台灣人民才會開始要求自身的權益呢？

舊金山和平條約之解讀方式

Understanding the SFPT

何瑞元所提之六個問題

Hartzell’s Six Questions

舊金山和平條約（1952年04月28日生效）是美日太平洋戰爭後，處理台灣問題之國際法位階最高之文件。該條約第2(b)條規定：「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及澎湖的一切權利、主張及所有權」。

何瑞元主張，只要探討以下六個問題，加以從歷史事件給予求證，便可以依據國際法之規定，完全釐清該條約對台灣之處置，以及台灣從1952年04月28日至今之「國際政治地位」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tus。

從戰爭法看台灣之國際地位

六個問題  Six Questions
	問題
	初步探討
	進一步探討
	最後確認
	註解

	1
	日軍在台灣「投降或完全被征服」的日期？
	美軍在1945年09月初已經在台灣。台灣雖不屬於中國之戰區，但麥克阿瑟統帥指示，蔣介石代表來台接受日本投降。
	蔣介石代表於1945年10月中旬才來到台灣。
	1945年10月25日。
	蔣介石代表在1945年10月25日當天聲明為「光復節」，在國際法上不能成立。「領土被敵軍完全控制在其管轄下之後，已屬於被佔領」是軍事佔領之定義，也是佔領法中之基本觀念。軍事佔領並非「併吞」。

	2
	擁有「主要佔領權」之國家？
	在1945年09月02日「一般命令第一號」麥克阿瑟分配二十幾個地方之投降與佔領事宜。麥克阿瑟將軍是聯軍統帥，亦是美國軍事政府之首領。
	從分析麥克將軍對其他聯軍之指示，已經可以看得到主從關係，進而了解到美國軍事政府是擔任主要佔領權之角色。
	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3條有明確之規定。
	在1945年09月02日麥克將軍所指揮之他國軍隊，只是替代主要佔領權行事而已，不能從中主張任何其他權利。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3條也確認美國軍事政府是主要佔領權。準此，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已於1945年10月25日啟動。

	3
	「和平條約」生效的日子？
	美日太平洋戰爭後，隔了五年後才開始草擬和平條約。
	1951年09月在美國舊金山辦理簽署儀式。
	1952年04月28日。
	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署於1951年09月08日，生效於1952年04月28日。


	問題
	初步探討
	進一步探討
	最後確認
	註解

	4
	台灣「當地合法政府」的名稱？
	從1895年起，台灣之主權屬於日本所擁有。
	從1945年10月25日起，台灣被佔領。
	在上海公報（1972年02月28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一個中國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在美日太平洋戰爭結束前，台灣之合法政府是日本。軍事佔領是一種替代行使主權之行為，亦是一個過渡時期或所謂暫定狀態。軍事佔領不移轉主權，但當地主權握在佔領軍手中而成為一種信託關係。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b)條規定：「日本茲放棄其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名義與要求」。之所以沒有很清楚指定一個收受國是基於在草擬該和平條約之當時，國際間對於所謂「中國之合法政府」有爭議。在這種情形之下，台灣之主權留在主要佔領權手中，且由其決定「當地之合法政府」後再做適當之安排。

	5
	「主要佔領權軍事政府」是否結束之判斷依據為何？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中，台灣之主權並未移轉給他國，茲只能認定交戰國佔領時期結束，善意進駐佔領時期開始，台灣仍屬於佔領法下之暫定狀態。
	經查1952年到2003年，美國與台灣之間的一切條約、協定、法案、司法判決等內容，均找不到具有法律效力之替代美國軍事政府方案已實施之文字記載。
	直至今日，擁有主要佔領權之美國尚未承認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此事實足以證明台灣尚未達到最後狀態，因而可論斷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尚未結束。
	「主要佔領權之軍事政府」若已經結束，台灣務必已經進入最後狀態，而其主權歸屬已經很清楚，沒有爭議。


	問題
	初步探討
	進一步探討
	最後確認
	註解

	6
	台灣地區日本財產方面之最後處理原則？
	從羅馬時代開始，戰爭中因征服而獲得之財產，已經有各種處理原則、慣例甚至於法條。
	在近代，海牙公約與日內瓦公約對戰爭、佔領等時期之適當行為已提供了明確之規範。
	舊金山和平條約第4(b)條亦有明確之規定。
	舊金山和平條約第4(b)條規定：「日本承認由美國軍事政府或依其指示於第2及第3條文中所提任何地區內，所進行對日本財產及其國民的處分，皆具效力。」


《註解》

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b)條規定：「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及澎湖的一切權利、主張及所有權。」

有很多人批評這條寫得不清楚，因為沒有指定台灣主權之移轉對象。但是，從戰爭法與佔領法之角度，我們只要探討以上六個問題，便可把台灣目前之國際地位完全的釐清。

《結論》

台灣於佔領法中屬於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台灣人應可享受與其他美國轄下之列島區相同的美國憲法之基本人權保障。所謂基本人權包括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所提到之生命、自由及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還有美國憲法第一條中所提美國國會會共同處理美國國防事宜之保障。

《作者進一步評論》

「美國對台灣之管轄權依然存在」的敘述並非一個目標，而是釐清台灣的現實狀況。而且我主張這樣的一個說辭，僅是釐清台灣的「暫定狀態」，並不會造成或給予有關「一個中國」、「一中一台」、「兩個中國」或「台灣共和國」的認知，而且此一說法完全符合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1982年07月14日）、1992年兩岸共識、三不政策（1998年06月30日）、1950年06月的杜魯門總統宣言、三個中美雙邊公報、以及一個中國政策。再者，這個言論並不是改變美國政策，而是對所有現存美國政策之重新體認。

台灣在國際法下之政治地位的直接解釋

問：在1945年，在蔣介石將軍麾下的中華民國軍隊被指示來台接受日本投降。在戰後的和平條約中，日本聲明放棄一切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但並未指定收受國。基於此，在關於領土之歸類上，要如何判斷台灣的國際地位呢？

答：以今日的角度來說，可從歷史上以四個段落來探討類似的狀況。而謹記海牙公約與日內瓦公約，特別是海牙規則第42條：「領土被敵軍完全控制在其管轄下之後，已屬於被佔領」是相當重要的！
◎第一段落

一般模式的結構可從美國最高法院Cross v. Harrison（1854年）一案，有關美國墨西哥戰爭後對於加利福尼亞領土處理之判決導出。

《圖一》


《各點分析》

	Ⓐ
	美軍在加利福尼亞交戰國時期佔領的開始，也是美國對加利福尼亞領土管轄權的開始。
	

	Ⓑ
	戰爭結束後，和平條約生效。
	

	Ⓒ
	美國軍事政府結束。
	

	Ⓓ
	加利福尼亞的最終政治地位：美國轄下的領土，有美國國會通過當地平民政府之法案（後來提昇為美國之一州）。
	


（註：右方的「YES」代表該步驟已完成。）
問：從B點至C點，加利福尼亞的地位為何？

答：……？

◎第二段落

上述的問題可從美國最高法院Downes v. Bidwell一案判決得到提示，該案是關於美國西班牙戰爭後對於波多黎各領土之處理。

《圖二》

《各點分析》

	Ⓐ
	美軍在波多黎各交戰國時期佔領的開始，也是美國對波多黎各領土管轄權的開始。
	

	Ⓑ
	戰爭結束後，和平條約生效。
	

	Ⓒ
	因為有美國國會通過的Foraker Act，美國軍事政府被替代而結束。
	

	Ⓓ
	波多黎各的最終政治狀態：美國轄下的領土，且由美國國會通過當地平民政府之法案。
	


問：波多黎各的地位從B點至C點為何？

答：和平條約生效後，美國最高法院認定波多黎各為美國轄下之「未合併領土」。因此，在Foraker Act生效，成立波多黎各平民政府之前，波多黎各必須視為「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既然在此Downes v. Bidwell判決宣佈前，並無所謂的「未合併領土」，因此在圖一中的B點至C點階段，加利福尼亞必須歸類為「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已合併領土」。

◎第三段落
問：加利福尼亞是因條約而割讓給美國，波多黎各是因條約而割讓給美國。可是，若條約未提及「收受國」，該如何分析之？

答：此類情況可從美國最高法院Neely v. Henkel（1901年）之判決中窺知一二，該案是探討有關美國西班牙戰爭後，古巴的狀況。
《圖三》

《各點分析》

	Ⓐ
	美軍在古巴交戰國時期佔領的開始，也是美國對古巴領土管轄權的開始。
	

	Ⓑ
	和平條約生效，西班牙放棄一切對於古巴之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
	美國軍事政府結束，是經美國總統正式公佈。
	

	Ⓓ
	古巴的最終政治地位：於1902年05月20日成立古巴共和國。
	


很明顯地，從B點至C點間，古巴被歸類為「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

◎第四段落
根據上列之分析，我們要如何了解台灣今日的國際地位？我們可畫出簡圖以了解在美日太平洋戰爭後的狀態概況。

《圖四》
《各點分析》

	Ⓐ
	受美國軍事政府（也就是主要佔領權）委託之中華民國軍隊在台灣交戰國時期佔領的開始，也就是美國對台灣管轄權的開始。
	

	Ⓑ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1952年04月28日）。

＊第2(b)條

日本茲放棄其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第4(b)條

日本承認由美國軍事政府或依其指示於第2及第3條文中所提任何地區內，所進行對日本財產及其國民的處分，皆具效力。

＊第23條（節錄）

……包括身為主要佔領權的美國在內……。
	

	Ⓒ
	美國軍事政府結束。

＊從1952年至今，尚未有美國軍事政府結束之相關公佈訊息，亦無相關由美國國會通過之可替代法案。

＊1978年底，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並取消中美雙邊防衛條約。為了維持中美間非正式的外交關係，發布台灣關係法。
	

	Ⓓ
	台灣的最終政治地位。

＊美國也好，聯合國也好，皆不認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1972年的上海公報中，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台灣的最後政治地位應隸屬於「中國」（即PRC）之下，但未有明確之時間表。

＊國際間大部分國家不贊成台灣獨立。
	


因此，很明顯地，台灣目前位處於B點至C點間，應被歸類於「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屬暫定狀態，而美國對於台灣的管轄權仍舊存在。

綜合上述，美國對海外領土有「因征服而割讓」，接著「因條約而割讓」，在美國為主要佔領權的情況下，（自1898年起）該領土立刻被歸類為「美國軍事政府轄下之未合併領土」。此情況是顯示美國國會尚未通過當地成立平民政府之法案前，該領土仍屬於軍方管轄下。

註：在美日太平洋戰爭期間特別要注意的是，所有有關攻擊日本在台澎地區之軍事設施的行動，皆是由美軍執行。在美日太平洋戰爭之相關文獻中，並無任何有關中華民國軍隊攻擊台澎地區之紀錄，亦無攻擊日本四大島之行為。

◎台灣在美國管轄下

為什麼美國在1972年可直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協商有關台澎地區的最後處理狀況，而無須與台灣政府官員或台灣島民協商？為什麼美國至今仍繼續干涉台灣的內政？答案是：依據國際法，美國對台灣的管轄權仍舊存在！

不幸的是，在詳細探討歷史紀錄後，我們可發現美國對待台灣並不是很好！在暫定狀態期間，台灣人民應可享受美國憲法之「基本人權」保障，就與美國轄下之列島區人民的情況相同。這些基本人權包括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所提的生命、財產、自由與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

因此，美國國會應對此議題早日進行調查為宜。

何瑞元

寫於台北市

2004年01月29日

Email：taiwanmidway@hotmail.com
taistat@ms76.hinet.net     

Fax：886-2-2792-6545

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新解釋

何瑞元

在2004年元月初的「美國二○○四年的工作」報告中，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提到：「我們決心支援拉丁美洲、歐洲、亞洲與非洲的新興民主國家。自由在許多新生而往往比較脆弱地民主國家獲得鞏固加強，將激發各地人民的希望，使二十一世紀成為一個全世界自由事業的世紀。」但是台灣欲深化其現有民主制度，履行民族自決權，制定新憲法、加入聯合國、或與美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美國國務院都表示反對！如此，完全不符合美國所倡導之民主、自由與人權之價值觀。連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美國如此作為完全不符合其立國之精神或國際上所建立之民主法治之形象。

但是台灣現在有人提議，在處理國際事務上，國際法是必須分兩種：一種是「平時國際法」，另一種是「戰時國際法」。我們首先從美軍對伊拉克之處理，來探討戰時國際法之精神，再回頭看看美國為台灣所做之安排。

一、佔領之兩種模式：（A）由美軍直接管理、（B）由美軍委託他軍代為管理

領土完全控制在敵軍管轄下的時候，是屬於「軍事佔領」狀況，海牙公約（1907年）明確規定，無論是如何入侵、交戰或直接接受當地軍隊之投降，接下來就叫做佔領。而「佔領不移轉主權」是國際法之鐵則。美國在海外作戰系統通稱為美國軍事政府（以下簡稱USMG）。美國在伊拉克是敵軍，其軍事行為是佔領而非併吞。依同理來觀察1945年09月02日「一般命令第一號」，係由麥克阿瑟所發布，而麥克阿瑟是USMG之首領，在分配其管轄下各個地區之佔領事宜，包括USMG為主要佔領權之身份給予指揮蔣介石代表來台灣接受日本軍隊之投降。如此，1945年10月25日是台澎地區軍事佔領之開始。

二、從和平條約之內容看看美國對台灣之安排

在1952年04月28日所生效之《舊金山和平條約》（以下簡稱SFPT），並沒有把台澎地區過戶給中華民國，但是既然日本已經割讓出去（見SFPT第2(b)條），而沒有指定其他收受國，而且在考慮到割讓又是「政府」對「政府」之行為，唯一符合海牙公約與日內瓦公約的解釋是：身為主要佔領權之USMG（見SFPT第23條）把台澎地區收下為暫定狀態，並安排一切日後之處理事宜（見SFPT第4(b)條）。換言之，在台澎地區之「當地合法政府」完全確定以後，美國當局必須設法「移交」。

準此，1972年02月28日之上海公報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之合法政府」，是美國總統為台澎佔領地以佔領法下之所謂「民政治理協議書」civil affairs agreement確定其合法政府，換言之是把台灣澎湖放在一個「航道」上，未來應併入中國，但是沒有時間表。直到今日，台澎地區仍是在美國管轄下之一個「過渡時期」。而這個事實就是美國高層對臺海兩岸所認識的「現狀」。

三、美國對台灣地區有憲法上之義務

美國參議會所確認之條約（如SFPT），其法律位階與美國憲法一樣高，其內容對美國各部會有絕對之約束力。

我們可以不挑戰中美三個雙邊公報、一個中國政策與台灣關係法之設計，但是我們要提出個疑問：在這個過渡時期，且在美國堅持「維持現狀」的情況下，美國有沒有虧待我們？因為在美國管轄下之領土，都應享受美國憲法基本權益之保障。所謂基本權益，人民方面包含增修條文第五條所指：生命、自由、財產與正當法律程序；領土方面包含憲法第一條所指：國會需共同籌劃「共同國防」事宜。

四、台灣澎湖是在美國管轄下之海外領土

布希總統與溫家寶總理面對面談話，鮑威爾國務卿對媒體一再強調的：「台灣的問題必須和平的解決，中國一旦動武，美國一定『奉陪到底』……」其中邏輯完全符合以上之解釋，而其中隱藏著一個事實，即對於台灣，美國有「憲法上之義務」。

如此的釐清之後，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之會籍應是隸屬於美國之副會員、台灣在聯合國之發言權應由美國代表處理、台澎金馬獨立關稅區繼續參加世界貿易組織、台灣徵兵制應改募兵制、台灣之漁民被他國非法扣押時應由美國國務院協助處理、台灣島民雖不能參與美國聯邦各類選舉活動，但與美國其他列島自治區一樣，無需負擔美國聯邦政府所得稅。

多年來，台灣的大問題、大危機是「國家認同」的混淆。我們認為美國有義務協助台灣拋開歷史包袱，走上光明。在穩定現局以後，改善投資環境、重新檢討移入政策、維護社會安寧、杜絕黑金政治、健全文化生態、提昇生活品質、給教改加入新的活力、開放三通、推動兩岸各種發展計畫，都是迎刃而解的議題。

台灣的國際地位釐清後，所需要擬定的新憲法，與其他美國列島區之方式一樣，只要美國國會首肯即可著手進行，而不會遭到美國總統或國務卿的反對。將來，台灣的最後安置，是脫離美國而完全獨立、與他國統一或在美國管轄下提昇位階，這種種選擇可留給後代子孫決定。

在國際間，常常有人指責「美國是問題」，但是在台灣的議題上，我們也希望美國是答案！
此檔案下載自：http://www.taiwanadvice com/six/chtext.doc

註：此六篇文章之英文版，請見：
http://www.taiwanadvice com/six/entext.doc

此份研究報告由何瑞元撰著，寫於台灣台北市
Email: ①taiwanmidway@hotmail.com
②taistat@ms7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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